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的通知，获悉泰达控股所持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泰达控
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一

本 次 质 押 数
量（股）

240,000,000

240,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49.32

一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16.26

一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一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一

质押起
始日

2024
年 11
月 22

日

一

质押到
期日

办理解
除质押
手续为

止

一

质权人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
区分行

一

质押用
途

自身生
产经营

一

该部分股份于2023年11月15日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详见2023-115号公告），已于近日全

部解除质押。因自身生产经营需求，泰达控股重新办理了质押手续。本次质押

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泰达控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泰达控
股

合计

持股数量

486,659,104

486,659,104

持 股 比
例（%）

32.98

32.98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240,000,000

24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49.32

49.3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6.26

16.26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量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78,593
（限售
股）

78,593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3%

0.03%

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在股票市值低于警戒线比例时，农业银行有权要求

泰达控股追加提供等值的保证金，低于平仓线时农业银行有权要求泰达控股提

前归还等值贷款。泰达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泰达控股质押的股份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

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三、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表》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相关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1、广州辰途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广州辰途六号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辰途六号”）持有公司股份5,065,38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0%；

2、辰途六号的一致行动人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广州广祺”）持有公司股份6,925,3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5%；

3、公司股东蔡友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699,43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39%；

4、公司股东胡锦桥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1,076,0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01%。

上述公司股东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已于2024
年7月26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 8月 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公司股东辰途六号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5,065,3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20%；广州广祺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

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6,925,3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1.65%；蔡友良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6,314,3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

过1.50%；胡锦桥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24%。

2024年11月25日，公司分别收到股东辰途六号、广州广祺、蔡友良先生、胡

锦桥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期间，辰途六号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1,778,400股股份，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0.4225%；广州广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4,074,386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9679%；蔡友良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

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5,860,500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922%；胡锦桥

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100,000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238%。

公司股东辰途六号、广州广祺、蔡友良先生、胡锦桥女士本次减持计划时间

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至此结束。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广州辰途六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蔡友良

胡锦桥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5,065,388

6,925,335

22,699,439

21,076,003

持股比例

1.20%

1.65%

5.39%

5.0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065,388股

IPO前取得：6,925,335股

IPO前取得：22,699,439股

IPO前取得：21,076,00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广州辰途六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065,388

6,925,335

11,990,723

持股比例

1.20%

1.65%

2.8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辰途六号与广州广祺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陈锐彬，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为
一致行动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广州辰途六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广州广祺辰途
创业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蔡友良

胡锦桥

减 持 数
量（股）

1,778,
400

4,074,
386

5,860,
500

100,000

减 持 比
例

0.4225%

0.9679%

1.3922%

0.0238%

减持期间

2024/8/
26～
2024/11/
25

2024/8/
26～
2024/11/
25

2024/8/
26～
2024/11/
25

2024/8/
26～
2024/11/
25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

减 持 价 格
区间
（ 元/

股）

19.82 －
26.05

20.00 －
26.18

20.00 －
28.69

18.08 －
28.30

减持总金额
（元）

38,507,
638.26

94,163,
747.80

129,977,
694.52

1,991,539.56

减持完成
情况

未完成：3,
286,988股

未完成：2,
850,949股

未 完 成 ：
453,857股

已完成

当前持股
数量（股）

3,286,988

2,850,949

16,838,939

20,976,003

当 前 持
股比例

0.7808%

0.6773%

4.0002%

4.982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5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2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1月25日上

午9:15至2024年11月25日下午15:00。
2、会议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公司总部研发大楼四楼会议

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晓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2,803名，代

表股份数量645,429,61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2,017,167,779股的31.9968%。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名，代表股份数

量599,806,725股，占公司有表决票股份总数的29.7351%；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5名，代表股份数量520,370,625股，占公司有表决票

股份总数的 25.7971%；现场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 1名，代表

股份数量79,43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票股份总股数的3.938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 2,797人，代表股份数量 45,622,893股，

占公司有表决票股份总数的2.2617%。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分别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563,025,911

79,396,462

642,422,373

占比

99.4757%

99.9501%

99.5341%

反对

股数

2,591,355

5,132

2,596,487

占比

0.4578%

0.0065%

0.4023%

弃权

股数

376,252

34,506

410,758

占比

0.0665%

0.0434%

0.0636%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42,927,12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339％；反对2,591,35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63％；弃权376,25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Minera Exar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563,036,111

79,396,462

642,432,573

占比

99.4775%

99.9501%

99.5357%

反对

股数

2,392,235

4,132

2,396,367

占比

0.4227%

0.0052%

0.3713%

弃权

股数

565,172

35,506

600,678

占比

0.0999%

0.0447%

0.0931%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2,937,32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61％；反对2,392,23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24％；弃权565,17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5％。

3、审议通过《关于对合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议案》，股东李良彬

先生和王晓申先生已回避表决；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43,402,716

79,396,462

122,799,178

占比

94.5701%

99.9501%

97.9800%

反对

股数

2,120,845

4,132

2,124,977

占比

4.6211%

0.0052%

1.6955%

弃权

股数

371,172

35,506

406,678

占比

0.8087%

0.0447%

0.3245%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3,402,71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701％；反对2,120,845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11％；弃权371,17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7％。

4、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南昌赣锋锂电增资扩股引入产业基金涉及担

保的议案》；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564,095,973

79,385,542

643,481,515

占比

99.6647%

99.9364%

99.6982%

反对

股数

1,554,253

16,052

1,570,305

占比

0.2746%

0.0202%

0.2433%

弃权

股数

343,292

34,506

377,798

占比

0.0607%

0.0434%

0.0585%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3,997,1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654％；反对1,554,2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66％；弃权343,29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8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A股股东

H股股东

全体股东

同意

股数

539,811,575

54,269,037

594,080,612

占比

95.3742%

68.3179%

92.0442%

反对

股数

25,646,851

25,131,557

50,778,408

占比

4.5313%

31.6375%

7.8674%

弃权

股数

535,092

35,506

570,598

占比

0.0945%

0.0447%

0.0884%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9,712,79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522％；反对 25,646,85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819％；弃权535,09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杜凯律师及陈林君律师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4-107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普洛康裕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裕制药”）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

监局”）签发的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批准情况

1、产品名称：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

2、剂型：注射剂

3、规格：0.5g
4、上市许可持有人：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5、生产企业：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6、证书编号：2024S02705
7、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9311
8、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适用于肝硬化前和肝硬化所致肝内胆汁淤积

和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腺苷蛋氨酸是人体组织和体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

生理活性分子；它作为甲基供体（转甲基作用）和生理性巯基化合物（如半胱氨

酸、牛磺酸、谷胱甘肽和辅酶A等）的前体（转硫基作用）参与体内重要的生化反

应，有助于防止肝内胆汁淤积。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康裕制药申报和生产的4类仿制药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

肠溶片已于近期获批上市（公告编号：2024-53），临床用于肝硬化前和肝硬化所

致肝内胆汁郁积，也可用于妊娠期肝内胆汁郁积。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2023年度国内市场规模为

3,300万支，销售金额为8.8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为人

民币1,751.92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该产品按新化学药品注册分类获批，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该

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同时具备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竞争优势；此次注射

剂的获批将有助于该品种的市场拓展。该产品的获批上市标志着公司已具有

国内销售资格，丰富了公司在肝胆领域的产品线，进一步优化了公司制剂产品

结构，提升了公司制剂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非常注重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等环节的

质量、安全和合规。但是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可能会受到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变

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39 证券简称：普洛药业 公告编号：2024-57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于

2024 年 11 月 23 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2024年11月25日，公司股票再次以涨停价收盘。

● 2024年11月1日至2024年11月25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累计达

46.91%，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 公司2024年三季度业绩亏损，敬请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波动，防范二

级市场投资风险。

● 目前连云港嘉澳项目还处于调试阶段，尚未正式投产，其未来经营情

况受国家政策、欧盟反倾销政策、产品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现

对公司股票交易风险提示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

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发生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

序正常，近期没有签订重大合同。

二、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披露了《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2024年前三季

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亿元，同比下降463.15%；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5 亿元，同比下降

541.66%。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波动，注意防范二级市场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1、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20日、11月21日、11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

2、2024年 11月 25日，公司股票再次以涨停价收盘。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11月25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涨幅累计达46.91%，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

大，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新建项目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了《关于连云港嘉澳新能源有限公司产出合

格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目前连云港嘉澳项目还处于调试阶段，

尚未正式投产，其未来经营情况受国家政策、欧盟反倾销政策、产品原材料价格

波动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关注公

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相关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4-094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

为3,958,09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958,09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2月2日。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24年8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批次解除限售

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1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

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2021年 12月 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2），根据

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修龙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

东会议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3.2021年 12月 1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60），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实施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公司针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

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并对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

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1年12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查询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7）。

5.2021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2年1月12日，公司

召开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6.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2年 10
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

会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7.2022年12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2-058）。

8.公司于 2024年 8月 29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24年 8
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铁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批次解除限售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50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
958,098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预留部分解除限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

核查意见。2024年 8月 3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8）。

（二）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6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4），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55,910,838股于2024年2月

23日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批次解除

限售。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第一个限售期即将届满

根据《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批次解除限售，各批

次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36个月、48个月。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的1/3。
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11月30日，自相应部分限

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

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为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的 1/3，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将于2024年12月2日进入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业绩条件：
（1）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10.50%，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
平；

（2）以2020年为基准，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2%，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
绩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2年度完成国务院国资委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目标。

子公司层面经营业绩考核要求：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1）公司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1.71%，不
低于10.5%，且高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10.58%）。满足解锁条件。

（2）以2020年为基准，2022年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 润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14.08% ，不 低 于
12% ，且 高 于 同 行 业 平 均 业 绩 水 平
（5.42%）。满足解锁条件。

（3）2022 年，公司完成国务院国资
委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目标。满足
解锁条件。

2022年度，激励对象所在二级单位经营
业绩考核结果均为A级、B级。满足解
锁条件。

2022年度，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
50名激励对象中，个人考核结果情况如
下：（1）49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为
优秀、良好，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100%。 （2）1
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结果为称职，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比例为80%，剩余20%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

条件成就，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同意公司在第一个解锁期

届满后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共计50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958,098 股，占各激励对象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3.2%，约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02%。本次解除限售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一、高级管理人员

不涉及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50人）

合计（50人）

姓名 职务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1,192.20

1,192.20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395.8098

395.8098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占已获授限制性股

票比例

33.20%

33.20%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2月2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3,958,098股。

（三）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涉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 A 股
股份

无限售条件 A 股
股份

H股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

123,789,696

20,419,450,121

4,207,390,000

24,750,629,817

比例

0.5%

82.5%

17.0%

100%

本次变动

（＋/-）

-3,958,098

+3,958,098

0

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119,831,598

20,423,408,219

4,207,390,000

24,750,629,817

比例

0.48%

82.52%

17.00%

10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已履

行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相关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可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符合《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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